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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分黨分派（一、二章） 
哥林多前書是一本非常實際的書，雖然內容有深奧的教訓：如靈恩問題，主耶穌與信徒復

活問題；但多半論及教會實際的問題，本書幫助我們知道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一、分黨的現象 v10-17 
1) 勸大家不要分門別類 v10 

§ 「勸」意思是「把人叫到身邊來」。「都說一樣的話」即「同心合意」，此句是希

臘政壇的慣用語。保羅「勸」他們合一，「使用弟兄們」稱呼39次之多，更用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他們，這名字遠超過所有黨派的名字。 

§ 「不可分黨」：原文是現在式，表示保羅要哥林多教會中間不可繼續再存有分黨的

事。「分黨」：「分裂」或「剖開」，原指「木材的裂片」或「犁的破土」。此處

是表示意見的不同或歧異，應該還沒有到「分黨」的程度。 

§ 「說一樣的話」是合一的第一步。「彼此相合」原文意思是恢復正確的狀態，也用

在補網（太四21），以及帖撒羅尼迦人信心不足的補足（帖前三10）。 

v 保羅提出勸勉的憑藉是「耶穌基督」的名字。 

2) 革來氏家中的人告訴保羅關於哥林多教會間的紛爭。 v11-12 
§ 「題起」：直譯是「對我做信號」。 

§ 「紛爭」：不合宜的爭論，是「情慾的事」之一（加五19-21）。「紛爭」、分門

別類的本質就是高舉人，以人為中心，忽略神在教會裡的權柄和旨意。「保羅、亞

波羅、磯法」（12節）的教導並無真理上的不同，因此，紛爭，並不是為了真理，

而是出於肉體的私意。 

§ 亞歷山大的學者「亞波羅」12節，在以弗所得了亞居拉、百基拉的幫助以後（徒

十八26），就到亞該亞去傳福音（徒十八27），亞該亞的首都就是哥林多。亞波

羅的講道風格可能與保羅不同，保羅的講道慎思簡明（二2-4），亞波羅則可能辭

鋒強鋭（徒十八24、28），但兩人的信息內容並沒有差別（三6、8）。 

v 由此可見哥林多教會以自己喜歡的傳道人為分類的標準，分為四個團體，然而居然有

人自稱是屬基督的，這大概是因為有人不滿於教會分黨的狀況，或者要顯出自己比其

他人更高超的地位，因此設立此一黨派。卻也帶來「褻瀆」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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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教會的人追求物質，表面上的事物，卻不追求更高的目標。他們追求恩賜、知

識、口才。忽略了靈裏實在的需要。保羅指出基督徒的問題不在外表，而乃是內在生

命的問題。哥林多教會，寫信問保羅的神學問題：婚姻、童身、靈恩、身體復活等深

奧的思想，顯出他們的知識很深，問深奧的神學問題，但卻不明白生活中罪惡的問題；

可以問復活，卻不知如何對付犯姦淫的弟兄。雖然有許多的知識，但卻與生活脫節，

這就是危機。 

哥林多信徒因為知識與恩賜很多，因此各人的看法都不同；那一方面如擁有恩賜、知

識、才幹的人，便有人去擁護他；另外的人就去擁護其他的人，所以教會便有結黨和

分爭的事情發生。「你們各人說」（一12），他們每人都選擇自己的立場，參加一個

黨派。哥林多教會分開四大黨派，四個黨派都用「人物」作代表，是極具代表性的，

他們在教會的圈子有特別的意思： 

1. 磯法黨 彼得是使徒，受猶太人所擁護。很可能是極端守猶太律法的，若做得到就

好，表示自己在某方面有成就；人時常有個缺點，是要靠自己的功勞，來得到神的

喜悅。馬丁路德未明白救恩以前、晚上睡在地板上；用鞭子打身體，令自己全身流

血；用膝頭爬樓梯向神父告解。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有這種將功贖罪的觀念。心靈的

問題，若不在主面前對付，你作多少工作，捐多少錢，參加多少聚會也沒有用。靠

律法立功，這是磯法黨的錯誤。 

2. 保羅黨 這黨的人比磯法黨開通，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單傳恩典的福音；只憑信

心，相信耶穌就夠了，不靠守律法得救。生活與救恩有甚麼關係呢？聖經沒有教導

我們靠行為得救，所以我們作甚麼都可以。這些人很可能習慣用恩典作藉口，放縱

自己的肉體生活；在教會中看見這種情況，既已承認相信主耶穌，但生活卻不像基

督徒的樣子。 

3. 阿波羅黨 阿波羅（徒十八、十九章）很有口才，也很會講解聖經；如在今天來說，

他確是一位好的學者。彼得算甚麼呢？他只不過是個漁夫；而保羅也其貌不揚，寫

信時，又沉重，又厲害，言語又粗俗，說話又不文雅；但阿波羅卻不同了，他是位

學者，這班人就以阿波羅為號召了。可能他們是高舉知識學問，其實追求知識學問

並非錯誤，但知識學問若沒有被主掌管、可能會絆倒很多人！ 

4. 基督黨 跟隨基督不會錯，但這班人的態度錯了，這些人大致上可能有兩個錯誤：

(1)在某些方面有屬靈的驕傲。我們不能認為別人與我不相同，就錯了，別人的真

理看法、教會處事方式與我不同，他就錯了，全世界只有我才對。(2)這些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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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屬靈上有特別的經驗，可能有人在異象中看見主，會說方言、繙方言、被醫治等。

有這些經驗是神的恩典，但恩典經歷，並不是用來高舉自己。我們不能認為別人沒

有這種經驗就不屬靈，甚至別人沒有這種經歷，就不是基督徒。其實每個人蒙恩都

不一樣的，神給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恩典；但卻不能用這恩典，來批評他人和教

會。 

哥林多教會所犯的毛病，保羅說基督是不可以分開的，都是基督身上的肢體。我們要

同心合意建立基督的身體，而不是高舉某肢體或自己。但願哥林多教會的錯處問題，

成為我們的鑑戒。 

3) 分黨的不合理： v13-16 
1. 基督是一個。 v13 

「基督是分開的麼」：原文的時態顯示保羅的問題是「基督仍然處於被分開的狀況

中嗎？」 

2. 傳道人不是基督，沒有替基督徒定十字架。 v13 

3. 基督徒是奉「父、子、聖靈」的名受洗，而不是奉傳道人的名受洗。v13-16 

§ 「基利司布」（14 節）是管會堂的（徒十八 8），「該猶」（14 節）是接待保

羅的人（羅十六 23）。 

§ 哥林多信徒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傳福音講究哲學、修辭等「智慧的言語」

（17 節），卻忽略了「基督的十字架」（17 節）。高舉「智慧的言語」或口

才、技巧，只會把人帶向傳講的人，誇耀人所做的，而不是帶向基督。凡是屬

靈的工作，誰做工不重要，工作的果效叫人歸入基督才 重要。因為只有釘十

字架的基督，才能改變我們在神面前的地位。 

4) 保羅的職分不是施洗，而是傳福音。 v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應該譯為「基督不差遣我去施洗」。「智慧的言

語」：直譯做「言語的智慧」，指演說家的言語與雄辯的技巧。「落了空」：「使成

為空虛」。 

v 既然基督是大家的元首，而傳道人都不是基督徒敬拜與認同的對象，就沒有因為喜歡

那個傳道人而分門別類的必要才是。 

v 此處提到分黨的不必要，但聖經其他地方又提到要分辨（太七 16 、路六 44、約壹四

2、來五 14）與分別（林後六 17）。那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宗派」和教義上的不同見

解呢？ 



4	
	

v 此處所提到的分黨，明顯是指信徒因為傳道人的緣故而分成幾個派別。所以我們可以

把這段經文的教導限制在「不應該為非基要的理由分門別類」。至於為了真理的緣故

的分裂，應該不是這段經文所要批判的。而應該使用其他的經文，支持在基要真理上

的堅持。 

二、福音與屬世智慧 一章 18 節到二章 5 節 

1) 十字架的道理在滅亡的人為愚拙，但對基督徒而言，卻是上帝的大能。 v18 
「愚拙」：愚笨。 

2) 聖經也說明上帝要用世人當作是愚拙的道理來拯救信的人。 v19-21 
§ 「我要滅絕....」：引自七十士譯本的以賽亞書二十九章 14 節。原指亞述入侵

時，世上掌權者無一能與之抗衡。 

§ 「智慧人在那裡....」：保羅引用賽卅三 18，不過不是直接摘錄經文。 

§ 「變成愚拙」：「成為傻子」、「舉止像傻子」。 

§ 「不認識神」：「不能認識神」。 

3) 猶太人追求神蹟，希臘人追求智慧，基督徒卻是傳基督─一個不被一般人接受的的
信仰。 v22-23 
§ 「絆腳石」：指「陷阱」或「網羅」，因為猶太人期待一位政治性的彌賽亞，

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替死，就把猶太人陷入網羅中，他們不期望一個被定罪與釘

十字架的基督。「愚拙」：對追求智慧的希臘人而言，一個死而復活的基督，

是可笑的。 

v 猶太人要「神蹟」（記號），因為他們自以為是真理的擁有者。而希臘人要智慧，

他們自稱是真理的追求者。 

4) 但是對上帝所召基督徒而言，基督是上帝的能力與智慧。 v24-25 
「神的愚拙」、「神的軟弱」：都是用反諷的語氣來說基督釘十字架的替贖行動。 

v 基督徒都是蒙上帝呼召的，而不是因為自己的功勞而可以換取「得救」的結果。 

5) 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沒有太多世俗智慧與能力，上帝卻揀選軟弱和卑賤的，讓那些自
以為有智慧的在上帝面前不能自誇。  v26-29 
「按著肉體」：以世俗的標準來看。「智慧」：指「與哲學家有關的學問」。「能

力」：指人的尊嚴和能力。「尊貴」：指人的地位和出身。「揀選」：挑出來、選

擇。原文語態顯示上帝「為自己挑選」。「廢掉」：使變成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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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而基督徒得以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上帝又使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潔、救贖。 v30-31 
「本乎神」：出於神。上帝使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而不

是我們本質上擁有什麼智慧、公義、聖潔與救贖。 

31 節前有一「因此」，和合本聖經沒有譯出。因為我們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給

的，所以我們無法自誇。 

7) 保羅以前到哥林多教會時，沒有用高言大智來宣傳上帝的奧秘，因為要強調基督的
十字架替贖。 V2:1-2 
「高」：「出眾」、「優越」，在此指「過分華麗」。 

「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祕」：Lightfoot 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不用修辭

學的技巧堆砌美麗的辭彙，也不用哲學上的精緻安排」。 

v 保羅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穌基督的替死代贖。關於上帝奧秘的其他討論，當然不是不

能討論，但是整個福音的中心應該是基督的十架替死。 

8) 保羅在哥林多教會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詞，而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我在你們那裡」：直譯是「我以前到你們那裡的時候」。 

「委婉」：原文是由「說服」變化而來。 

「明證」：指法庭辯述時所舉的例證。 

v 此段經文看起來和分黨分派沒有直接關係，但其實哥林多教會會分黨分派，就是因

為有人過分高舉某些人的能力、智慧或口才。以至於彼此無法合一認同。如果我們

知道我們一切的能力無法拿來當誇口的憑藉，也與救贖無關，我們都是一同領受基

督的替贖與上帝的選召。那彼此又何必分黨分派呢？因為這些被擁戴的領袖並不能

救他們自己，仍然是倚靠基督的替贖。而我們成為基督徒，就是承認自己是一個沒

有智慧、無力自救的人，那我們又什麼時候有了智慧去分辨哪一個領袖可以在基督

之外成為我們的共同領袖呢？ 

三、福音與屬天智慧 v6-16 
1) 在完全人中，保羅也講智慧，講一個不是這世上所有的智慧。 v6 

「完全」：長大、成熟、充分發展。與三章 1 節的「嬰孩」對比。 

「這世上」：原文應該翻譯為「這世代」、「this age」。 

「敗亡」：「失去效用」、「無能」、「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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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這世代的智慧」：每個世代都有其特有的理念，但上帝的智慧是永恆的，不像世

代的智慧一樣，會隨時間而失去效用。 

v 「我們」：應該不是指保羅和哥林多教會，而是指保羅及其同工，或者保羅及其他

使徒。 

2) 保羅所講的智慧：上帝的救贖計畫，上帝的「預定」智慧。 v7-9 
1. 從前隱藏的。 v7 

2. 上帝的奧秘。 v7 

3. 上帝在萬世以前為基督徒得榮耀所預定的。 v7 

§ 「萬世以前」：指「時間以前」或「世代以前」。 

§ 「就是神在萬世以前豫定使我們得榮耀的」：「就是上帝在萬世以前，為我

們的榮耀所預定的」。 

4. 世人所不知道的（如果知道就不會把耶穌釘十字架了）。 v8 

5. 聖經也為這奧秘作證。 v9 

§ 「經上所記」：原文是「如所記」並沒有說是舊約聖經的記載。而保羅所引

的經文出處不詳，有人認為是出於偽經「以利亞默示論」或「以賽亞升天

記」。不過這兩本書的寫作日期比保羅晚，保羅不可能引用。另有人主張這

句話取自以賽亞書六十四章 4 節，而保羅用基督徒的方式說出來。又有可

能保羅把以賽亞書六十四章 4 節、六十五章 17 節、五十二章 15 節的經文

隨意綜合使用。如同他在羅馬書三章 10-18 節的用法一樣。 

§ 「未曾想到」：原文是「未曾進入」。 

3) 聖靈向基督徒顯明上帝的奧秘。 v10-13 
1. 聖靈有資格向我們顯明上帝的奧秘，因為聖靈鑒察萬事。 v10 

§ 「參透」：此字的名詞原指「專業的搜尋工作報告」，由此字變化成的另一

字是指「海關的專職搜查官員」。此字的意思是「檢視」、「搜尋」、「鑒

察」。羅馬書八章 26 節的「鑒察人心」用的也是這個字。 

§ 第 10 節之前有個連接詞「因為」或「但」沒有被和合本譯出。 

2. 聖靈知道神，正如人的靈知道人一樣。 v11 

§ 此處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 

§ 「人裡頭的靈」：指在人裡頭的自我意識。此處用「人『裡頭』的靈」來表

達人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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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領受的是由神來的靈，所以能知道上帝要讓我們知道的事（上帝的救贖奧

秘）。 v12 

§ 「領受」：原文的時態表示過去曾經發生的某個事件。 

§ 「世上的靈」：應該是指「屬於人類智慧的靈」。 

4. 傳講這些事的保羅有資格傳講，是因為他用聖靈指教的的言語解釋屬靈的事。 
v13 
§ 「指教」：教導。 

§ 「解釋」：合在一起，合宜的配在一起。七十士譯本用來指「解夢」，可能

指藉著比較以判斷夢的意思。 

§ 「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原文無「話」字，原文中如果第一個「屬靈

的」是陽性的話，那本句應該解釋為「對屬靈的人解釋屬靈的事」或「將屬

靈的事配合屬靈的人」。若是中性，則可解釋為「用屬靈的話配合屬靈的

事」。而後者比較可能。 

v 保羅的意思是連他講解上帝奧秘的言語都是聖靈所教導的。 
 

4) 結論：我們能看透世人所不能瞭解的事。 v14-16 
1. 世人不能理解聖靈的事，反而以為愚拙。 v14 

§ 「屬血氣的人」：是指拒絕十字架真理，尚未重生得救的人，他們只有天

然的生命。原文是單數，指「一個屬血氣的人」。 

§ 「不領會」：不接受、拒絕、排斥。 

2. 屬靈的人能看透聖靈的事和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他。 v14-15 

§ 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原文直譯是「要屬靈地辨識」。 

§ 「屬靈的人」：與屬血氣的人相對，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 「看透」：原意是指「過濾的過程」，通常指一個法官審理案件時，仔細

調查、分析、找出事實真相的過程。有為了「判斷」或「審判」尋找事情

真相的意思。 

§ 沒有一「人」：指「屬血氣的人」。 

3. 有誰能知道基督的心呢？基督徒已經有了基督的心。 v15-16 

§ 「誰曾....教導他呢」：引自七十士譯本的以賽亞書四十章 13 節。 
 

 
 


